
0505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

2014年10月21日 星期二2014年10月21日 星期二华侨华人华侨华人

孙中山说：“中国事向来之不振
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
也。”在施乃康看来，“不知”不见得
是真的不知道，而是没有内化为一种
自觉。中国在法治建设中遇到的最大
困难正是这种“不知”。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
长江必新在近日指出，当前法治建设
的矛盾之一是：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
政府解决的习惯，而且在新的形势下
其诉求愈加多元复杂。与此同时，由
于缺少对公权力机关必要的信任，对
其服从、配合、支持的程度则日渐降
低。这种下降状态又反过来削弱公权
力机关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能力和资
源。

对于这个问题，施乃康也深有体
会，他说：“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
人们只把法律当工具，需要的时候就
拿起来，不需要或者对自己不利的时
候就丢掉。因此，让全社会形成法治
氛围和法治思想是关键，这就需要建
立起法治社会。”

怎么去理解法治社会这一概念？
施乃康看过不少法律专家的见解，将
这些归纳在一起，他觉得法治社会有
三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政府对社
会的治理、管理需要法治化，要创新
社会治理的方式，要善于运用法治精
神思考社会治理，破解社会治理的难
题，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第
二重含义是，社会自身的法治化，不
仅国家要法治化、权力要法治化、政
府要法治化，还有社会本身也要法治
化。在法治社会当中，社会的各个成
员、社会的各种组织都要依法行动，
要依法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第三重
含义是，法治建设的社会动力机制。
法治建设的动力机制需要转型，从政
府主导型转变成为政府与社会互动
型，从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变为一种
上下并进的模式，以此来发挥社会的
参与作用。

“让法治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本
能反应，这应该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
点。”施乃康说，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
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
心。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
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
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多途

径、全方位地进行价值观建设，使
法治精神浸润人心。我认识几

位法学专家，他们都有许
多思考和建议，通过

基层调整，使治理
畅达“末梢神

经 ”。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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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通过重新定位社区的法律地位等方
式，重塑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
解决“最后一公里”失灵现象，确保
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
通。

文化最能浸润人心，因此，施乃
康认为，要建法治社会离不开法治文
化。施乃康举例说，有的城市有“法
治文化广场”、有的农村有“法治文化
集市”。民众在娱乐之余，还能读到法
制书籍、报刊杂志、案例实例，查阅
到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和维权信息。
这些做法，对培养民众的法治精神，
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施乃康说：“有人说，守法有三重
境界，一是感性式的消极守法；二是
理性式的积极守法；三是超验式的自
觉守法。”

第一重境界，公民守法是怕法、
惧法。法律是长牙的老虎，一旦违法
就会被咬住，轻者则要破财吃官司，
重者则要受到司法审判，甚至拘役坐
牢。

第二重境界，公民守法是出于对
所守法律的信任，对守法责任的担
当，和对守法结果的确信。只有遵守
法律，才能保持社会秩序，才能保障
权利、实现公平正义。

第三重境界，公民守法是源于对
法律的信仰。公民将法治当作一种价
值和目标来追求，他们对法条背后蕴
含的自由、平等、公正等无形法治精
神和原则具有高度自觉和理性的认
同。守法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行为
方式、一种精神追求。

施乃康说：“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
而言，既有深情又有思索，他们对祖
国说的话，不仅是衷心的祝福，还是
中肯的建言。他们更通过媒体给海外
华人送去中华民族的阳光和希望，拼
其力为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鼓与
呼。他们说，在伟大祖国，只有正直
和富有爱国心的人才能感受到美德与
幸福不可分，责任和利益不可分，而
漠视法治秩序和公理的人不仅得不到
本国人们的认同，更赢得不了世界的
尊敬。”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施乃康
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华民族的美
好未来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开创发
展之路和共赢之策。我们相信在中共
依法执政的带领下，尤其在十八届四
中全会之后，法治精神必将得到极大
彰显，中国人对法治的态度会逐渐进
入第三重境界。法治已经成为中国人
核心价值追求，我们期盼着见证伟大
祖国新的东方传奇！我们为祖国“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点赞，我们更会面
向世界骄傲地说，中国这里的生活充
满着幸福的阳光，这里的政府为民务
实清廉，这里老百姓心里踏实，分享
着惠及所有人的经济繁荣成果。

——访施氏国际控股集团董事长施乃康
钟铸华

近代著名学者林语堂曾分析
道，西方人将政府“作坏坯子看
待”，中国人则相反，将政府视为

“贤能政府”。因此，施乃康认为，政府
一方面用法律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
应做守法表率，以带动全社会形成依
法行事的风尚。

习近平主席曾引用韩非子的话：“国无常强，
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阐
明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不少学者也举先秦法家之
言，说明中国法治思想的渊源。但也有人说，中国
法治思想只是停留在著述中，并未付诸实施。对此
种说法，施乃康表示不认同。

历史学家钱穆在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里所
举一例：宋太祖欲派赵普为宰相，但皇帝诏敕一
定要经宰相副署，此刻旧宰相已全体去职，一时找
不到副署人，该项敕旨，即无法行下。宋太祖乃召集
群臣会商办法，当时有人献议说：“唐代皇帝曾有一
次下敕未经宰相副署，此在甘露事变时，当时前宰
相已死，皇帝临时封派宰相，即由尚书仆射参知政
事者盖印，今可仿此方式办理。”同时即有人反对，
谓：“唐代甘露事变，虽曾用此方式，但为乱时变通
权宜办法。今大宋升平，不应采此方式。”如是再四
商讨，是决定由当时开封府尹副署盖印行下。

施乃康认为这则故事很生动的说明中国历来奉
行法治，并非如许多人所想的那种，人治大于一切。

如今，政府治理靠法治早已是全民共识，也逐渐
成为了政府的基本准则。施乃康说，中国的行政法体
系的基本框架已经搭起来了，这个体系包括行政组织
法、公务员法、行政程序法、救济法等。

“尤其是权力清单的建立，让依法行政有了很强
的可操作性。”施乃康说，今年 3 月，国务院印发

《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提出逐步建立地
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公开权力
清单，对于建设法治政府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权
力清单制度有一个重要含义，即政府权力是有限、
可数、可罗列的，今后政府将“法无授权不可
为”。这就从根本上厘清了政府的权力边界，划清
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领域之间的界限。

在施乃康看来，诸如权力清单这样的制度，
实际上是在中国的改革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在
当下中国这样阶层众多、利益多元的社会环境
里，人们的观念、见解必然形形色色。如何避
免因观念的歧见造成行动的冲突，如何防止因
利益的纷争引发彼此的对抗，如何消弭各人
自以为是而带来的社会混沌无序？这都要依
靠法律。因为法律是凝聚全民共识形成的

一套缜密程序，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改革越深
入，越要强调法治。越是重大改革，越要法治先
行。改革的过程，就是法治信仰根植、法治方式确
立、法治权威强化的过程。

改革是需要法治开路的。改革目标的设置只有
纳入法治的程序，并通过法定程序广泛听取意见，在
充分讨论、协商的基础上，作为社会认同的最大公约
数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才能使改革方案获得合法
性、权威性，并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改革方向和准则。

施乃康说：“一个法治的政府应该是：政府合理
实施经济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政府的主
要职责是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通过一系列的
法律制度改善市场竞争生态；政府主动释放权力，
依法行使必要监管。中国在这些方面都已经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今后肯定会做得更好。”

除了政府“依法行政”外，还有政党“依法执政”的
概念。

10 月 8 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总结大会上指出：要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
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
约束干部，使干部心有所畏、
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施乃康说，中共的
党规党法对党员干部
的要求比国家法律
对民众的要求高
出很多。如果
党 员 干

部严格遵守党规党法，也就不可能触
犯国家法律。目前我们看到，中共铁
腕反腐，约束事无巨细，正是在通过
党内法治来带动国家法治，使党员干
部成为严格守法的道德表率，从而
带动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

法裁判，普通百姓遵纪守法。
“政府有自觉，也要有监督。”施乃康说，

关注祖国的海外华侨华人都已经看到，十八
大以来，国家正在完善覆盖全面、运转高
效、执行有力的权力监督体系，强化法
律监督的权威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
党的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
法监督的协同作用。中国社会监
督体系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
进展，尤其是群众路线教
育、中央巡视制度及舆
论监督，已经成为督
促政府依法执政
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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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乃康近照

一尊雕像和一把尺子，代表相同的事物，
这个事物是什么？答案是“法”。雕像是西方
人熟知的正义女神，她一手提天平，代表正义
与公平；一手持剑，代表制裁力。尺子是中国
人心中的法律，如 《管子》 中说：“尺寸也，
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
谓之法。”中国人习惯将法律比作尺子等度量

工具。
施乃康说，雕像与尺子的形象恰好说明，

中国与西方国家对法律的不同认知。西方人视
法律为公平、正义的化身；而中国人多数习惯
将法律作为工具理解。

“法律既是工具又是思维。作为工具，法
律应该被不断打磨、完善。这是我们之前着重

做的，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
成。今后，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培养法
治思维上。还是法学家伯尔曼的那句话‘法律
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施乃康说，中
国法治沿着自己的轨迹行至2014年10月——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月份：中共十八届四中
全会召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迎来骐骥一跃。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海内外中华
儿女展望未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
斗！信仰的理想正在实现，开创的事业正在继
续，复兴的目标正在接近，伟大祖国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风清气正，心齐事成，铸就着辉
煌，道路越走越宽广，充满着生机和希望！

2012年 12月 4日，中共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主席在首都各
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了党的十八
大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2014 年 2 月 2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更是斩钉截铁地说：“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
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我们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
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社会法
治水平不断提高。”

施乃康说，这些都说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对法治空
前重视，依法治国已成为一种战略思维。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努力建设法治中国，以更好发挥法治在国
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对于“法治中国”这个概念，施乃康
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法治中国是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基本方略和目标的丰富与深化。法治建设不是一个方面、一个
部门、一个地方、一个行业的事，而是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共同
事业。因此，法治建设不能只是一个环节或者某些环节的工作，而
应当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全环节、全过程的发展，只有这
样中国才能成为法治国家。

“法治中国是分层的，外壳是覆盖全环节的法治体系，内核是法
治秩序。”施乃康说，借用河北省司法厅厅长穆思山的话说，所谓法
治秩序，就是符合法治价值要求的社会秩序。国家机关相互关系、
国家机关与公民相互关系与公民相互之间的关系有条不紊、次序井
然，凡事都有章法、规矩，办事有程序，任何人都可以基于制度设
计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作出准确的预判，没有明显的冲突和矛盾等。

“法律显示了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故事，它不能被视为仅仅
是数学课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中国的法治建设，书写了长长的
中国故事。”施乃康说。

施乃康细数着中国的法治步伐：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中国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 《共同纲领》；1954年，
第一部宪法正式诞生；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
法制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方针，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
原则；20世纪90年代，中共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从此，
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2007 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十八大后，法治得到更大的重视，十
八届四中全会将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在中共历史上，依法治国
首次成为中央全会的主题。

施乃康很推崇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的一个比喻：过去摸
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但进入了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这
个时候就必须开大船。要开船，就要驾驭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
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这样船才稳当，
才能乘风破浪。施乃康说：“我们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其实，也没
有无缘无故的‘法’。中国法律体系的一步步健全，是时代更新与社
会进步的产物。”

施乃康说，法治中国建设要依靠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注重系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即加强顶层设计。无论立法、执法、司
法、法律监督，都需要中央的大智慧、大思路、大决策，需要中央
在法治建设上更加注重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

“十八大以来，我们看到许多可喜的成绩。”施乃康说，从特种
设备安全法、旅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到环保法、预算法、安
全 生 产 法 ……
每一部制定或
修改法律，都
表达了中国立
法者尊崇民意、
追求完美的精
神境界，每一部
法律都是依法
治国进程中一
个坚定而又有
力的足印，标志
着中国一个“精
细化”立法时代
的正式到来。

施乃康与中国拥军优属基金会理事长崔占福 （中）、副秘书长李
小林 （右一） 就法治与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话题畅谈后合影。

韩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朴
银夏 （中）、公使衔参赞 （环境
官） 朴美子 （右一） 同施乃康
交谈中，盛赞中国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

施乃康与华鼎国学研究基金会国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张永立 （右一） 及丁建中先生 （左二） 就法治和中国传统
文化话题交流后合影。

标题书法：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丁嘉耕


